
                 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買回/轉換/轉申購申請書 

Redemption/Switch Form 
 

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基金總代理 

http://funds.concords.com.tw 

電話：(02)2761-1518 
傳真：(02)2761-0702，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9 樓 

 

買回/轉換/轉申購 

 
申請日期:西元  年   月   日(※請在填寫前，詳閱基金公開說明書及本申請書之注意事項及其他聲明) 

受益人戶名 : (中文)                           戶      號 :                                      
(請同護照英文姓名) 

(英文)                                      
Surname 姓/ Given Name 名 

電話 : (     )                               傳真號碼 : (     )                                  

聯絡人 :                          聯絡人電話 : (   )                                
 
 
買回指示 

 
轉換/轉申購指示 

 
 
 
 
 
 
 
 
 
 
 
 
 
 
 
 

 

基金代號 (ISIN CODE) 基金名稱  買回股數/單位數 

  □ 全部 或 □                   單位數 

  □ 全部 或 □                   單位數 

  □ 全部 或 □                   單位數 

  □ 全部 或 □                   單位數 

轉出基金代號  
(ISIN CODE) 轉出基金名稱  買回股數/單位數 

轉入基金代號  
(ISIN CODE) 轉入基金名稱 

  □ 全部 或 

□               單位數 
  

  □ 全部 或 

□               單位數 
  

  □ 全部 或 

□               單位數 
  

主    管  覆   核  銷售/買回

機構收件及

核印章 

 

投資顧問  經   辦  

身分證字號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第一頁，共二頁 

 

受益人於康和投顧開戶之原留簽章 
※本公司總代理境外系列基金之「通路報酬揭露」資訊，投資人可參閱本公司網站：http://funds.concords.com.tw/ 
※本人已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況與風險承受能力，並已詳閱背面交易注意事項及風險告知，確認知悉本次申購(轉換)基金類型之風險，  

※本人已取得並詳閱康和投顧交付或於銷售機構取得或應本人要求所提供之公開說明書，並確認本申請書之交易內容無誤。 

 
 

 

 

 
1 未滿 20 歲未成年之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 
2.法人請使用與該公司變更登記表相同或被授權之印鑑 



 

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基金總代理 

http://funds.concords.com.tw 

電話：(02)2761-1518 
傳真：(02)2761-0702，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9 樓 

 

【風險告知】：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
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
開說明書。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
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
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
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填表前，請詳閱以下事項： 
 

1. 以傳真方式申請買回/轉換康和投顧總代理系列基金時，請於公司(櫃檯/傳真)收件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2:30 為止之時間內辦理（下午 2:30 至 3:00 為基金作

業時間），並以電話與客服人員確認後生效。若逾時傳真則順延至次一日營業日處理，

以次一營業日為買回/轉換申請日。 

2. 本申請書所稱之營業日為基金市場、台灣或基金公司營業日，如其中任一地休市，所有交

易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以次一營業日之淨值計算價金。 

3. 買回/轉換之單位數請填寫完整，未填寫完整則視為申請該基金全數買回/轉換。 

4. 實際買回/轉換單位數依客戶境外基金帳上餘額為限。買回/轉換單位數按照先進先出

法自結存憑證單位數中扣除，剩餘仍留存本基金中。 

5. 買回轉申購之交易僅限原申購幣別為台幣或轉申購基金之計價幣別，且買回之單位數

需全數申購轉申購之基金。 

6. 淨值計算日、買回價金給付日期悉依相關系列基金之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康和

投顧其他業務規定及相關金融業務慣例辦理。 

7. 客戶因買回資料或付款帳戶之提供不完整而造成延遲付款或額外增加費用等支出，受

益人須自行負責。指定匯款帳號需為受益人本人

8. 

之帳號。 

集保結算所應付客戶款項不足支付匯款相關費用者，客戶同意暫不予匯款，併入客戶 

未來其他應付款項處理。 

9. 客戶該次申購所支付款項之貨幣種類為新台幣者，爾後其買回、孳息分派等款項，集

保結算所均以新台幣支付；境外基金經轉換他種境外基金後，仍以新台幣支付。 

10. 客戶該次申購所支付款項之貨幣種類為外幣者，爾後其買回、孳息分派等款項，集保

結算所均以基金計價之外幣支付；如客戶將基金轉換為他種外幣計價之境外基金時，

集保結算所則以轉換後基金之計價外幣支付。 

11. 客戶同意授權集保結算所辦理境外基金申購、買回或孳息分派等款項之結匯事宜，並

同意授權集保結算所得與銀行議定單一之買進或賣出匯率，辦理結匯作業。 

12. 申請書如有塗改，應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 

13. 若您的傳真紙是＂感熱紙＂，因感熱紙保存不易，本公司將無法受理，請務必先影印

後再填寫，以維護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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